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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须知 
 

 

祝贺贵组织取得认证证书，本公司将在专门网站（www.sx-right.com）或相关媒体上对贵

组织的认证注册予以公告（公告信息仅供参考，认证有效性以认证证书原件为准），同时上

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CNCA）。本公司承诺贵组织获得的认证证书真实可信并

具有权威性。为保证贵组织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，认证产品持续满足所依据的认证实施规

则，本公司就以下内容提请贵组织注意： 

1. 贵组织有责任按要求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系，使其持续有效并保持产品质量。 

2. 贵组织应妥善保存本公司提交的公开文件和其它相关文件。 

3. 贵组织应遵守本公司公开文件《认证/认可标识（牌）使用及认证证书管理规定》

（RCD/RZ-GK06-2/B）的规定要求，正确使用认证证书、认证标识和认可标识。贵组织不

得利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、标志误导公众认为获证组织的产品或服务通过认证；

不得利用产品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、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服务、管理体系通过认证；不得

利用服务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、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、管理体系通过认证。 

4. 管理体系、服务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，贵组织获证后，应在认证决定之日起12个

月内应接受第一次监督审核，此后每间隔不超过12个月应接受一次监督审核；产品认证，

绿色产品认证、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和中国森林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五年，从发证之日起，

每间隔12个月将对生产厂地进行一次监督检查。每次监督审核合格并按期交纳监督审核费

及年金后，公司向贵组织寄发《监督合格通知书》，证书信息可通过国家认监委官方网站

（www.cnca.gov.cn）或扫描证书上二维码进行查询。 

5. 贵组织管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、执行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性产品标准发生变化、产品

质量出现重大问题或抽检不合格及顾客有重大投诉时/涉及环境的污染物排放不符合规定要

求/涉及职业健康安全的危险源控制不符合规定要求，出现重大问题或顾客有重大投诉时，

必须及时通报本公司，同时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，以上变化如获证组织未及时通报本公司，

带来的法律责任，由获证组织自行承担。若因此造成暂停或撤销对贵组织的认证注册，责

任在贵组织。本公司将在网站上对被暂停或撤销注册的组织予以公告，同时上报国家认证

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CNCA）。 

本公司所有最新有效的公开文件均已在公司网站（www.sx-right.com）上发布。 

本须知要求贵组织最高管理者阅知并执行。 

http://www.cnca.gov.cn/

